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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8 号 

 

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你公司 2017年 8月发行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购买上海千年城市

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千年”）88.22975%股份。

2020年 8月 21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千年城市规划

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失去控制的公告》，因你公司聘任的董、监事

无法进入上海千年履职、上海千年拒绝提供财务数据、公司董监高持

续采取措施希望实现管控无果，你公司判定对上海千年失去控制。近

期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对上海千年恢复控制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

（以下简称“关联交易公告”），你公司与上海千年部分现有股东及原

股东（以下简称“上海千年股东”）签订协议，上海千年股东配合你

公司在 2021年 12月 31日前恢复对上海千年的控制。我部对此表示

关注，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以下问题： 

1．你公司 2021年 6月 2日、2021年 6月 24日披露《关于上海

千年失去控制的进展公告》，你公司聘请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对上海千

年 2017年-2019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进行审核，聘请上海东洲资产评

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洲评估”）对上海千年以 2019年 12月 31

日为评估基准日进行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，东洲评估应于 10个交

易日内向公司提交初步评估报告。关联交易公告显示，本次披露的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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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千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议，相关交易对公司财务数据影响尚未确定，

预计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请你公司说明： 

（1）前期对上海千年进行审计和评估的进展情况，是否存在实

质性障碍，你公司是否及时履行披露义务，后续对上海千年是否存在

进一步审计安排，相关安排是否具有可执行性。 

（2）相关交易对公司财务数据影响尚未确定的情况下，你公司

判断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主要依据，你公司是否履行恰

当的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。 

（3）结合你公司对上海千年投资的会计处理，上海千年主要财

务数据和经营情况等，说明本次交易的主要筹划过程，实施本次交易

的主要考虑、必要性及合理性，可能对你公司本期和未来年度财务状

况、经营成果和审计报告涉及保留意见事项等的影响，以及交易完成

后你公司相关业务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，并分析本次交易是否有利于

提高你公司持续盈利能力，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

合法权益。 

2．关联交易公告显示，上海千年股东与你公司签订协议，将配

合你公司在 2021年 12月 31日前恢复对上海千年的控制，包括但不

限于向你公司和上海千年董事会授权的接管工作组移交全部财务账

册、公章、财务章、合同章、营业执照等基本资料，你公司派驻的董

事、管理层可顺利履职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前次失去对上海千年控制的原因、相关协议约定和上

海千年股东会表决、董事任免、管理层安排以及实际经营管理决策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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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属情况等，说明你公司是否实现对上海千年的控制，如是，请说明

恢复控制时点及判断依据，相关依据是否充分、合理，是否符合《企

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（2）说明你公司与上海千年股东及相关方是否存在其他协议约

定或潜在安排，是否可能出现前次对上海千年失去控制的情形，你公

司已采取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，并做好风险提示。请律师核查并发表

意见。 

3．关联交易公告显示，本次签订协议主体除上海千年现有股东

仲成荣、汤雷、上海千年工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外，还包含上海千年

原股东王永春、罗翔，但未包含上海千年现有股东曹棐民、孙琦等。

请你公司说明作出相关安排的主要考虑，相关协议安排是否可能对你

公司认定对上海千年恢复控制及上海千年后续生产经营等产生影响。 

4．2021 年 11 月以来，你公司多名董事、董事会秘书、财务总

监陆续辞职。请你公司说明相关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选任工作的进展，

相关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辞职可能对你公司生产经营、财务报告及审

计工作的影响，以及你公司采取的解决措施。 

5. 2021年 10月 28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控股股东破产重整进

展暨签订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》，重整方拟以 881,688,359.51 元收购

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收益权。请你公司说明上述金额的计算过程及依

据，重整方拟收购资金占用与违规担保收益权事项的进展情况，你公

司是否及时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年 1月 14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提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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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

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2年 1月 10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